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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苏区政权是中共开始治国安邦首次实践下的战时创新型政权。它的四个基本特点是中国化的
苏维埃政权体制、工农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和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些形态特点既具有较强的苏俄
(联) 模式特征的一面，又具有鲜明的中国化色彩;既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与时代进步性，又具有因经验等因素
所导致的时代局限性。但它在近代中国政权形态史，特别是中共政权形态史上特殊的地位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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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ime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was a new creative form in the wartime when the
CPC began its first administration practice． It had four basic features: the Soviet regime system，work-
er and peasant democratic dictatorship，the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and Party’s unified
leadership． These formal features are not only of strong Ｒussian ( USSＲ) color，but also bright sini-
cized color; not only had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but also had the time limitation caused by experience and other factors． It could not be ignor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regime form，especially the special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C
regime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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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政权是中共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建立的战时创新型政权，在近代中国政权形态

史，特别是中共政权形态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本文拟结合中央苏区政权的性质，从四个方面对其呈现

的基本特点做一系统勾勒。

一、中国化的苏维埃政权体制

对西方式政制的移植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的基本途径。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中共在



赣南闽西为核心的中央苏区割据区域建立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苏维埃政权体制或组织形式，无疑正

是这一时空语境下的产物。
政权体制主要指政权的机构体系、机构设置、政权组织活动的基本原则，换言之即关于权力结构和

运行方面的主要设置以及基本规范。它既是构成一种政权体系的基本架构与基本原则，又是判断和衡

量该政权性质的基本依据。关于中共中央苏区政权体制或组织形式，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苏区政

权是苏俄式“苏维埃体制在中国的一种移植”，且二者在“基本模式上是相同的”。［1］( p212) 与这一更多强

调同质性的观点不同，另一种观点则更多地侧重它的独特性，认为“苏维埃”之于中共有其特殊的意

义。［2］( p3) 笔者以为，上述观点似乎略失偏颇。无疑的是，尽管中共与苏共建立的政权都采用“苏维埃”这

一形式，都包含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含义，且政权组织形式上的特点也基本一致。但毕竟中国的国情不

同，中共面临的革命任务与苏俄十月革命有许多重要的区别，特别是现实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从而也

就决定了中共式“苏维埃”形式必然包含着创新或者创造性转化的成分。换言之，中共式“苏维埃”形

式，与苏俄式“苏维埃”形式，既有同质性的一面，也有异质性的一面，属于一种移植与创造性转化并存

的政权体制或组织形式。
就建立方式看，苏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经历了“先中央后地方，由城市到农村，自上而下的发展过

程，呈现辐射的发展方式”，［1］( p222) 而中共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则相反，是通过先农村后城市、自下而上的

“聚集型”方式发展起来的。［3］( p316) 由于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中共最初并没有决定将苏维埃组织建

立在农村的构想，而是决定建立在“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城市。［4］( p371) 但随着城市道路的失败，通

过暴动，首先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再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农村道路构想逐渐为中共党内

多数人所认同。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迅速发展壮大正是这一逻辑演绎的结

果，即整个发展过程呈现出先农村后城市，自下而上的“聚集型”模式特征。
就国家结构形式看，与苏俄( 联) 所采取的是社会主义联邦制不同，中共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实际上采取的是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应该承认，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试图仿效苏俄( 联) 的做

法建立联邦制的民主共和国。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曾明确规定: “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

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回、
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 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

立自己的自治区域。”［5］不过，由其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苏维埃地方政

府暂时组织条例》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等系列政权组织法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并未与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建立“中国苏维埃联邦”，而是采用单一制的国家形式。就中央国家权力机

构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一院制，而苏俄( 联) 则实行两院制。由于实行实行两院制，在苏俄( 联) 中

央执行委员会内部就形成一定的制约关系。如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时，必须召开联

盟苏维埃和人民苏维埃联席会议，投票时，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分别进行。又如凡是应由中央执行

委员会审查的法案，必须经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通过，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公布后，方可发

生法律效力。而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则实行的是一院制，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法案时，召开一次会

议，经过多数表决，即可解决问题。相对于苏联的两院制体制而言，一院制的实行，更有利于处于频繁战

争环境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迅速而有效地处理所面临的问题。就中央行政机构看，中央人民委员会

下辖的各人民委员部，属于同一性质，均直属于中央人民委员会所管辖的国家行政管理部门。而实行联

邦制的苏联则不一。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辖的各个国家部门———人民委员部，划分为两类: 一为全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统一的全联盟人民委员部，包括外交人民委员部、海陆军务人民委员部、对外贸

易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邮电人民委员部; 二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人民委员部，包括

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两类人

民委员部对地方的领导方式上也不相同，前者采取直接领导的方式，而后者采取间接的领导方式。
就国家政权组织机构层次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权组织机构的层次为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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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级组织机构。在中央政权组织机构下直接设立地方各级政权组织机构。作为地方政府的地方苏维埃

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对本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并在中央政府的

统一领导和监督下，负责管理本区域内的公共事务。而苏联的国家政权组织机构则为中央政权组织机

构、加盟共和国政权组织机构和地方政权组织机构三级。在地方政权体制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设立

省、县、市( 乡) 四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当地最高的权力机关，大会闭会期间的

最高权力机关为同级的执行委员会。［5］［6］( p156)

就国家政权性质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属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国家政权。
这一点，清楚地反映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之中。《大纲》明确规定了政权的归属与任务和目

的，指出: 中国苏维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

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这种苏维埃政权下，所有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

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及反革命分子，是

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力的。它的任务和目的是“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

政的政权达到它的全中国胜利”，以“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

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和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

苦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5］如果说此前中共关于国家政权性质的认识尚不成熟，

带有深厚的苏俄( 联) 影响的话，①那么，由《大纲》可知，至少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共对现

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由此作用下的苏维埃政权性质与任务等的认识已达成基本共识，即认为中国

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决定了现阶段的中国苏维埃国家政权的新民主主义性质革命，其任务自然也就

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苏俄( 联) 不同。

二、苏维埃形式下的工农民主专政

工农民主专政是苏维埃体制下中央苏区政权阶级本质的集中体现，是苏区社会内各阶级、阶层在国

家中地位的反映。它包括各阶级、阶层在国家中所处的统治与被统治地位以及各阶级、阶层在统治集团

内部所处的领导与被领导地位两个方面。在各苏维埃区域民主制度建设的基础上，中央苏区的形成特

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工农民主专政实践成为苏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首先，在政权与治权的归属上，肯定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本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

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的工

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 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

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7］( p464)。
换言之即如毛泽东所言:“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8］

其次，赋予人民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实行普遍的民主选举。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人民群众最基本

的政治权利，也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权的基础与保证。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选举的

法令，如 1931 年 11 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1933 年 8 月

公布的《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等，来保证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在选民资格、选举范围上，《宪法大纲》明

确规定: 凡居住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和宗教，凡

在 16 岁以上的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5］为确保人民能行使自己

的民主权利，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广泛开展宣传动员，让工农群众认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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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苏俄( 联)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定位，对中共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中共认为工农兵苏

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其任务是像苏俄( 联) 一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参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

略的议决案》、《中国的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38、459
页。



重要性; 实行选民登记制度; 尽量划小选举单位，以方便选民参加选举; 虑及苏区群众缺乏民主传统和习

惯，且大多是文盲，选举采取简单易行、因地制宜的方式，“不用书面投票，以举手来付表决”［5］( p156) ; 直

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等。显然，苏维埃的法律不仅赋予人民以民众权利，而且还通过种种途径与方

法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以具体的落实。
再次，规定苏维埃各级政权组织的产生均由人民选举产生。乡、区属市、省属市及中央直属市苏维

埃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区、县、省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分别由下一级苏维埃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换言之，乡苏与市苏的代表选举产生后，由旧的乡苏与市苏召集新的乡苏与市苏第一次

全体代表会议，推选乡苏与市苏的主席、副主席，同时选举出席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 隶属于县、省、
中央的市苏，则分别选举出县、省、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 。区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乡、区属市苏维

埃和区属红军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 县属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县直属市苏维埃及县

属红军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 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省直属市苏维埃及省属红军选

举出来的代表组成; 县、省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除选举出席县、省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之外，同

时选举该级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则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① 1931 年 11 月

至 1934 年 1 月，中央苏区范围内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在选举中，很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

的 80%以上，有的地方达到 90%以上。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在政府代表中一般占 20%以上。如

1932 年 10 月福建上杭县才溪乡选举时，53 名代表中，女性比例就达 30%。”［9］( p359) 通过苏维埃代表大会制

度，众多工农群众优秀代表选拔到各级苏维埃机关，从而使苏维埃政权真正成为人民的政权。
中央苏区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性质也体现在它与同时期国民党的训政体制以及西方国家普选制的

区别上。南京国民党政权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虽然规定: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

体”，“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还规定了人民一系列具体的自由

权利，如迁徙、集会、发表言论、刊行著作、通信通电秘密等自由; “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
处罚”、“人民之住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锢”等。但这些自由权利之后，几乎都加上了“非依法

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之类的限定，这明显是对人民的自由权利采取了法律限制主义而非宪法直接保

障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标榜所有公民均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它却又设置了种种条

件，诸如财产、受教育程度、种族、性别和年龄等资格等，以限定选举权的扩大。
很显然，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体制的人民民主专政体现了相当的进步性、民主性，体现了除反动阶

级外具有普遍性的多数人的民主。

三、独特的政权结构

中央苏区政权属于一种以民主集中制为总原则性质的结构模式，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

的“三权分立”( 行政、立法、司法) ，也不同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五权分立”( 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
察) 以及日后的陕甘宁边区的“两权半”②的政权结构模式。

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法》、《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

织条例》等规定，中央苏区政权主要由苏权力机关———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行
政机关———中央人民委员会、各级执行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以及司法机关———法院构成。

中央苏区政权实行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 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集

立法、司法与行政诸权于一，是中央苏区的权力机关。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下设置有省、县、区、乡( 市)
四级机关。其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有权制定法律及其他法律、选举产生全国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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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参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红色中华》1934 年 2 月 17 日) 等文献。
所谓“两权半”是指陕甘宁边区政权的立法、行政的独立和司法的“半独立”。详见李志勇著《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

( 1937 － 1945)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中相关论述部分。



会期间的全国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其闭会期间的全国最高权力机

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全国最高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也有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地方苏维埃

国家权力机关，也由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行使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选举产生地方各级执行委员

会，制定地方性的法令，监督各级苏维埃政府执行中央的法律和决议以及地方性法令。与中央执行委员

会属单一的权力机关不一，各级执行委员会既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又是最高行政机关，选举产生其闭

幕期间的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各级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苏维埃国家权力机关集议会制长处与直接民主的长处于一体，有选举产生并组织各级政府，创制苏

区范围内的国家法乃至各种单行法令、法规的权力，有监督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创制和复决重大事项的

权力。同时它又实行“议行合一”制度，中央国家权力机关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中央执行委

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要是议政，组织行政机构，监督行政机关的执行，并由最高行政人民委

员会具体予以执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与各级执行委

员会主席团，作为地方唯一的国家机构，既是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又是地方的最高行政机关，实行

立法、行政合一，不仅议政，而且直接贯彻执行执行。
中央苏区的行政机关由中央人民委员会、自省、县、区至乡( 市) 四级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构成。

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会的行政领导机关，综理全国的政务。其主要职权对苏区行政，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指定的范围内，得

颁布各种法令和条例，并得采取适当的行政方针和措施，以维持行政上的运行秩序。人民委员会的决议

及所颁布的各种法令和条例，须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人民委员会有审查修改或停止各人民委

员部所提出的法令及其决议之权。［10］中央人民委员会设有外交、劳动、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

育、内务、司法等人民委员部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检查委员会。① 相对而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常

设机构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作为地方唯一的国家机构，既是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又是最

高行政机关，履行着各级执行委员会所规定的职责与权限。省执行委员会下设裁判、财政、土地、内务、
劳动、教育、卫生、军事、国民经济等部和工农检查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分局和审计委员会、总务处等

部门，同时成立省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县、区执行委员会下设财政、军事、粮食、土地、文化、卫生、劳
动、内务、工农检查等部。

法院是中央苏区的司法机关，其组织系统可分为从中央到地方四级，即最高法庭( 1934 年 2 月初
前) 、最高法院( 1934 年 2 月初后) 、省、县、区三级裁判部。最高法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审判机

关，同时也是“在审判程序上为最后的审判机关”。［11］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由正、副院长、检察长、法庭

( 包括民事、刑事和军事三个庭) 组成。地方裁判部由正、副部长、法庭( 民事、刑事两个庭) 以及设于省、
县两级的看守所、劳动感化院等组成。作为政权机关工作的一部分，最高法院隶属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

员会，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直接领导。最高法院下的各级裁判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下级裁判部直接受

上级裁判部领导，同时受同级苏维埃主席团指导; 在审判方面受最高法庭节制，在司法行政上受中央司

法人民委员部指导。这表明，法院在政治上、行政上受政府的领导，在行使司法职能时具有职权范围内

的相对独立权。
中央苏区的政权结构与苏区的实际是基本相符的。首先，中央苏区政权结构中，权力机关与执行机

关没有严格的界限划分，且通常是分不开的，构成“议行合一”的政治格局。在中央国家权力结构中，人

民委员会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 在地方国家权力结构中，各级执行委员会既是政权机构又是政府部门

的直接领导机关。其次，在组织机构及其相互关系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与各级行政

机关相对应，上、下级苏维埃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以下级苏维埃代表机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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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苏大”后，中央人民委员会只设有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查等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

局; 1933 年 2 月增设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 1934 年“二苏大”后，增设粮食人民委员部。原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改为工农检查委员会。



对服从上级机关”在职能及政府关系上，苏维埃代表大会实行“议行合一”制度。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

选举的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既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又是直接领导行政机构———同级人民

委员会的工作。再次，在苏维埃的政权结构中，司法是设立在政府之中的，是政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用现代政治的标准衡量，立法与行政合一、司法处于“半独立”的地位，从政权组织机构职能的性质来

说，固然有缺乏合理化、科学化的不完备的一面，［2］( p296) 但是，从当时中央苏区所处的环境来看，它又具

有存在的合理性。由于苏区处于战争时期，时局不稳、变动频繁。这种战时性的特点既要求中共对于各

种突发事件、重大问题及时作出反应，又要求中共政权建立更大的革命权威，以便有效地集中处理国家

及社会的各种事务，有效地组织力量进行生产和建设、组织革命战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议政合一”
无疑是适应非常时期苏区的实际的。而司法机关受政府的领导，将自己纳入政府工作之中，这既有利于

决策机关的部署和行动的一致性，与在非常时期司法工作的顺利展开，又适应了苏区政权甫立，法律不

完备、组织不健全、司法干部能力低下，特别是各方面法制观念淡漠的实际。［12］( p36 － 37)

四、党的一元化领导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共作为领导者与组织者这一国家执政党地位的确立。中共对

苏维埃政权的绝对领导，早在 1927 年中国苏维埃运动伊始即已确立。《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
中就明确规定:“苏维埃政权之正确的组织，是要以党的坚固的指导为条件的。”［13］( p408) 中央苏区时期中

共的“一元化”领导具体表现有二: 一是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关系上，党的组织领导一切; 二是在中共

党内的上下级关系上，要“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12］( p62)

具体言之，中央苏区党组织是与政权系统并行的又一领导系统，该组织系统的每一层次分别将同级

政权以及各种群众组织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在中共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前，苏区中央局①为苏区的

最高最高领导机构。就全国苏区言，它是在中央之下设立的“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管理全国苏维

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不仅如此，“将来苏维埃扩大的区域，仍归苏区

中央局管理……以后全国各苏区及红军中党部( 总前委取消) 应直接接受苏区中央局指导”。［14］就中央

苏区言，它是苏区的最高领导机构，领导所辖区内省委、省委领导特委和县委、县委领导区委与市委、区
委领导乡委党支部。② 中共党的这一系统，分别对应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二苏大”后
改为中央政府) 及其所辖各级政府机构。政权中的主要领导，一般均为党委的主要领导，以便方便领导

和加强同政府的关系。除了这一对应的党的组织系统外，中央苏区各级政权组织的系统中，还建立了党

的组织，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其次，根据“党团指导苏维埃”的原则，中央苏区党组织在向各级政府选

派优秀的党员干部的同时，还规定在苏维埃政权和各种非党机关组建党团。“六大”制定的党章就党团

问题有专门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的苏维埃各级政权与各种非党机关中，“均成立党团”。目的

是“在非党组织中，加紧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织中之工作”，使党团在政权中

起“核心”作用。1931 年 3 月，中央组织局又颁布《苏区党团组织与工作条例》，对党团组织及工作制度

做了更为明确的规定，使之更趋向制度化、规范化。这些党员干部在素质上一般高于政权中的其他成

员，并通过自己的表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从而更好地实现党对苏维埃政权及其他非党团体的领导。再

次，中央苏区的司法隶属于中央政府，为中央人民委员会的“九部一局”中的九部之一，对人民委员会负

责。这些机构包括公安( 政治保卫局) 、检察和法院( 裁判部) 三方面。中央苏区的审判机关，最高一级

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最高法院，省、县、区一级为裁判部，城市苏维埃政府设有裁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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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央苏区党的领导机构前后有所变化，前期( 19291 月后———1931 年 1 月) 是红一方面军前委———中央苏区中央局，后期是新的

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
在苏区中央局成立前，自 1929 年 1 月至 1930 年 11 月，赣西南和闽西特委分别接受江西省委和福建省委的领导，同时接受红四

军前委的领导。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其下设中共赣西南临时特区委和闽粤赣苏区特委，前者下辖中央东路、南路、北路、西路

和西河五个分会组织，后者领导各县县委。



裁判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下级裁判部直接受上级裁判部领导，同时受苏维埃政府主席团指导，在审判方

面受临时最高法庭节制，在司法行政方面受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指导。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有委任和

撤消部长及工作人员之权。中央苏区的检察机关并不独立，检察职责的履行一般苏区司法系统内设有

的专门检察人员负责，此外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也承担和履行部分检察职责。各机关的主要主官

由相应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尽管这种政府领导司法的体制存在过多的干预司法的弊端，但显

然有利于中共的绝对领导。
就渊源看，国共两党的一党制经验来源于苏俄( 联) 。不过，中共党是绝对领导，与南京国民党政权

的“以党治国”的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所强调的“以党治国”，背离了孙中山的初衷，从而使这种党治国

家的模式在内容上发生根本性变化。其所谓的“革命”成了“党专政”的代名词，结果不仅形成了“以党

专政来支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下讨生活的局面”［15］( p129) ，而且还使已经控制了国民党是蒋介

石以“党治”为工具，竭力维护个人的独裁地位，从而使这种“党治”体制演化为实际上的个人集权的体

制。相对而言，中共党的绝对领导体制，是革命阶级的专政，从中共中央到苏区中央局，都是党组织的集

体领导，而绝非个人的专断独裁; 它在内部重大问题的决定上，实行民主集中制，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

数服从多数。不仅如此，中共党的绝对领导，并不是以党代政与党包办一切。固然中共认为苏维埃政权

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全部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国家机关的一种特殊形式”。因

而，它必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负有将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国家行政方式贯彻到社会各个方面的职责。这

是党政关系的首要基础和条件，但根据对苏维埃政权组织结构上的自成系统特性，且任何一种不符合宪

法规定的干涉，势必将导致它在运作过程中的失控，乃至处于无序状态的明确认识。因此，在党与苏维

埃关系上，中共是屡次强调党之与苏维埃组织，是“各乡区苏维埃须容纳非党的工农分子，党只是在其

中起党团作用，不得由党员完全包办苏维埃的工作”。［13］( p180) 作为“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党“应该经

过党团指导苏维埃”，且在指导过程中应“预防以党代苏维埃或以苏维埃代党的危险”。［13］( p392，408)“苏区

各级党部与政权的关系，是要经过党团的活动从中起领导作用的。这有一工作方式，从中央政府直到乡

村苏维埃政府各级党部都应一致遵守，一致的肃清党代替政府的根本错误。在政权中，要尽量的吸收非

党工农群众来参加工作，要使广大群众了解党是党，政权是政权，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作用，只是司舵的对

于全船的作用一样，而保卫和管理这只船的责任还是属于群众自己”。［16］( p450，451) 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

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也指出:“党对政权及群众组织的正确关系是要经过党团的领导作用来

实现党的领导。党绝对没有权力直接命令政权和群众组织。尤其是不应当去包办一切工作”。［7］( p479) 毛

泽东在“二苏大”政府报告中也强调指出，苏维埃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民众对于

行使管理国家机关的权利”是“苏维埃政权巩固的基础”，［8］这是保证党与苏维埃之间正常关系的关键。
可见，国民党的绝对领导实质上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而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断难同日而语。

不过，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所实行党的绝对领导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部分党员干部对党政关系缺

乏足够的认识以及如何正确而科学地处理二者间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而，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越过政府发号施令或者包办代办等以党代政的现象在中央苏区也长期存在，从而一定程度地

影响了政权作用的发挥。
从上述分析看，中央苏区政权无疑属于中共首次开始治国安邦实践下的战时创新型政权，它所呈现

出形态特点既具有较强的苏俄( 联) 模式特征的一面，又具有鲜明的中国化色彩; 既具有鲜明的革命性

与时代进步性，又具有因经验等因素所导致的时代局限性。但它在近代中国政权形态史，特别是中共政

权形态史上特殊的地位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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